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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对象
主要包括通过上线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设立独立站等开展进出口业务并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二、申报时限
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15日发生的费用，以发票日期计算（不可重复支持）。
三、支持方式
事后奖补。
四、支持范围
提高企业跨境电商应用水平。对企业上线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设立独立站的注册费、服务费、建站推广费等，结合跨境电商海关入统数据（海关监管代码9610、9710、9810、1210），予以支持。
五、支持标准
1.根据实际发生费用，依据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要求予以补贴，费用为外汇的，以票据实际发生月月末外汇汇率为准，予以支持。
2.支持金额不超过会计师事务所审核金额的50％。
3.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得少于5万元。
六、申报材料
1.项目储备申请书（附件1）；
2.项目储备申请表（附件2）；
3.法律责任声明（附件3）；
4.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附件4）；
4.项目近两年获得财政资金支持情况（按财政拨款指标文件详细说明，并附文件复印件）、该项目当年申请其他财政资金支持情况（按申报资金全称，申报项目和金额逐一说明，并附申报材料）；
5.项目申请报告（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及项目投入情况，项目申请金额，项目背景和主要内容，项目实际进展情况，项目总支出及资金来源，项目预期达到的目标和实际效果等）；
6.企业法人须提供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7.企业信用报告；
8.进出口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一般贸易和跨境电商，以海关数据为准）；
9.设立独立站并运营相关证明材料；
10.与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独立站服务商签订的合同复印件；
11.资金转账凭证；
12.项目实际发生费用的合法凭证（付款凭证和发票）等；
13.其他与申报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
联系方式：
延吉市商务局 金  泉  0433-2531815/15568002835
金炫宇  0433-2808181/1334152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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